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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76）

2010 年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更 換 公 司 秘 書

‧ 收益同比增長12.1%，為人民幣67億6,906萬元

‧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溢利同比增長4.2%，為人民幣18億7,150萬元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43.09分

‧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5分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下文附註1所述之呈報基準編制的截至2010年12月31日

止年度（「本期間」）經審計合併業績。

業績及股息

本期間內，本集團收益與2009年相比增長12.1%，為人民幣67億6,906萬元；歸屬

於本公司擁有人溢利為人民幣18億7,150萬元，同比增長4.2%。本期間內每股盈利

為人民幣43.09分（2009年：人民幣41.34分）。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5分（2009年：人民幣25分）。該項建議尚有待

本公司於2011年5月9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的批准。連同已派付的中期

股息每股人民幣6分，本期間派發的股息總額為每股人民幣31分（2009年：人民幣

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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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年度業績。以下為本期間經審計

的合併綜合收益表及於2010年12月31日的合併財務狀況表，連同2009年的比較數

字：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6,769,064 6,036,294

營業成本 (3,760,494) (3,145,294)

毛利 3,008,570 2,891,000

證券投資收益 126,532 35,967

其它收益 4 199,791 426,280

行政開支 (83,189) (69,845)

其它開支 (21,904) (133,640)

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453 (24,164)

佔合營公司溢利 － 21,254

融資成本 (120,979) (62,724)

除稅前溢利 3,111,274 3,084,128

所得稅開支 5 (798,785) (840,055)

本年溢利 2,312,489 2,24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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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虧損）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年內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4,342 34,234

－處置時重分類調整已包括

　在溢利或虧損中的累積收益 (25,052) (13,632)

與其他綜合收益部分相關的所得稅 2,678 (5,150)

本年其他綜合（虧損）收益（淨額） (8,032) 15,452

本年合計綜合收益 2,304,457 2,259,525

本年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871,499 1,795,488

　非控制性權益 440,990 448,585

2,312,489 2,244,073

本年合計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867,332 1,803,504

　非控制性權益 437,125 456,021

2,304,457 2,259,525

每股盈利－基本 7 人民幣43.09分 人民幣41.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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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12月31日，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及設備 1,120,626 1,035,628

　預付租金 71,035 30,342

　高速公路經營權 12,071,497 12,755,338

　商譽 86,867 86,867

　其它無形資產 155,020 154,81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72,910 435,007

　可供出售的投資 1,000 1,000

13,978,955 14,499,001

流動資產

　存貨 17,715 17,342

　應收賬款 8 50,768 50,570

　其它應收款 953,153 451,167

　預付租金 2,052 1,421

　可供出售的投資 71,928 54,704

　持作買賣投資 803,772 517,895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80,163 －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餘 11,685,951 11,532,2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受限制的銀行結餘 － 942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325,545 228,4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682,053 5,049,003

19,673,100 17,90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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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

　　之應付客戶款項 11,631,030 11,502,930

　應付賬款 9 548,695 647,373

　應付所得稅 450,708 512,551

　其它應繳稅項 51,002 30,492

　其它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1,049,301 637,665

　應付股息 120,319 18

　附息的銀行及其它借貸 822,000 478,055

　撥備 10 21,238 122,477

14,694,293 13,931,561

淨流動資產 4,978,807 3,972,2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957,762 18,471,220

非流動負債

　附息的銀行及其它貸款 － 144,329

　長期債券 1,000,000 1,000,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2,647 262,037

1,262,647 1,406,366

17,695,115 17,064,854

資本與儲備

　股本 4,343,115 4,343,115

　儲備 10,380,137 9,840,5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723,252 14,183,620

非控制性權益 2,971,863 2,881,234

17,695,115 17,06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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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制的。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合併財務報表除了一些金融工具是以公允價值計量以外，是按照歷史成本編制的。歷史成

本通常基於交換商品時提供對價的公允價值。

除了以下所述，本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制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之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年內，本集團已採納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發佈的新及經修訂的會計準則和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集團內現金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如2008年修訂） 企業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如2008年修訂） 合併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符合條件的被套期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作為2008年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呈報－借款人對於含償還要求條款的

　分期償還貸款的分類

除了以下所述，本年內，採納新的及經修訂的準則和詮釋對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

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修改

作為2009年頒佈的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修改了有關

租賃土地的分類。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改前，本集團被要求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

並在合併財務狀況表中以預付租金呈列。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修改取消了這個要求，修改

後要求租賃土地的分類應建立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規定的一般原則的基礎上，也就是租賃

資產所有權相關的風險和報酬實質上是否轉移至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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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改的過渡條款，本集團根據其租賃初期的資料對2010年1月1日尚

未過期的租賃分類進行了重新評估。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修改意見對本集團的財

務報表並無影響，因此無須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如2008年修訂）合併財務報表及單獨財務報表

本年，本集團採用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如2008年修訂）處理本集團現有的附屬公司所有者

權益的變動。

具體來說，修訂後的準則影響了本集團對其擁有的附屬公司所有者權益變動而未失去其控制

權的會計政策。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如2008年修訂），所有這些增加或減少都在權益中

確認，不影響商譽或損益。根據相關過渡條款，這些變化從2010年1月1日起採用。

採用修訂後的準則影響了本年內本集團收購浙江高速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發展公司」）和浙江

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服務有限公司（「服務公司」）其他股東權益的會計處理。政策的改變使得支

付的現金人民幣98,880,000元與非控制性權益確認的人民幣117,546,000元之間的差額人民幣

18,666,000元直接確認在權益中，而不是計入損益。因此，會計政策的變化使得本年溢利減

少人民幣 18,666,000元，本年每股基本盈利減少人民幣 0.4分。另外，本年支付的人民幣

98,880,000元現金包括在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中。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的準則和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對2010年發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 遞延稅款：相關資產的復原 5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經修訂） 配股的分類 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繳 6

　－詮釋第14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消除負債 2

　－詮釋第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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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2010年7月1日或2011年1月1日（如適用）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2010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201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201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201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2010年2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2009年11月頒佈）引入了對金融資產的分類和計量的新要

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2010年11月修訂）增加了對金融負債和對終止確認的

要求。

依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的所

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將以攤餘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具體來說，在以收取合同現金流量為目標

的業務模式下持有，且其合同現金流量僅僅是本金和未付本金利息的付款額的債務投資，通

常在隨後的會計期末以攤餘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和權益投資都在隨後的會計期末以

公允價值計量。

關於金融負債，指定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其重大變動應計入損益。具體來說，依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指定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歸屬於信用風險

變動的負債公允價值變動金額計入其他綜合收益，除非債務信用風險變化的影響在其他綜合

收益中的呈報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上的會計不匹配，那麼金融債務信用風險的公允價值變動將

重分類計入損益。之前，香港會計準則39號規定，所有指定以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

債務的公允價值變動均須計入損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從2013年1月1日起生效，允許提前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將於2013年12月31日止財務年度的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中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應用該項準則將會影響本集團可供出售的投資分類和計量，也會影響集團其他金

融資產的分類和計量，但不影響本集團的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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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全年除去折扣和營業稅後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通行費業務收益 3,475,319 3,107,505

服務區業務收益 1,633,628 1,178,318

廣告業務收益 77,997 77,786

證券業務佣金收益 1,352,051 1,498,827

證券業務利息收入 226,630 170,074

其它 3,439 3,784

收益合計 6,769,064 6,036,294

4. 其他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結餘和委託貸款的利息收入 56,278 27,613

租金收入 66,369 58,697

匯兌淨收益 15,303 547

手續費收入 23,689 28,644

拖車收入 11,056 11,243

處置一家合營公司收益 － 274,494

結構性存款利息收入 136 3,114

其它 26,960 21,928

合計 199,791 426,280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94,590 841,722

　遞延稅項 4,195 (1,667)

798,785 840,05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所得稅法」）和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本集
團適用的稅率是25%。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產生或來自於香港的應課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並無作此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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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稅項支出與合併綜合收益表中所列溢利的調整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3,111,274 3,084,128

以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計算的稅項 777,819 771,032

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的稅務影響 (613) 6,041

佔合營公司溢利的稅務影響 － (5,314)

非納稅所得額收入之稅務影響 (12) (22)

納稅不可扣除支出之稅務影響 21,591 68,318

年內稅項開支 798,785 840,055

6. 股息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派發的股息：

　2010年中期－每股人民幣6分

　　（2009年：2009年中期每股人民幣6分） 260,587 260,587

　2009年末期－每股人民幣25分

　  　（2009年：2008年末期每股人民幣24分） 1,085,779 1,042,347

1,346,366 1,302,934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5分（2009年：截至2009年12

月31日止的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5分），該項建議尚有待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間內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溢利人民幣1,871,499,000元（2009年：人民

幣1,795,488,000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4,343,114,500普通股股份（2009年：4,343,114,500普通

股）計算。

由於該等期間並無發行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此並無予以計算截至2010年及2009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攤薄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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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本集團對收費公路業務、服務區業務及證券業務往來的客戶不設信用期。於報告期末按發票

日期計算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49,666 49,739

三個月至一年 － －

一至二年 271 218

二年以上 831 613

合計 50,768 50,570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主要指收費高速公路改進項目的應付建造費用。於報告期末按支付到期日期計算的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66,438 410,900

三個月至一年 232,122 77,793

一至二年 60,701 136,065

二至三年 83,256 22,011

三年以上 6,178 604

合計 548,695 647,373

10. 撥備

在本公司2009年年度報告（第105頁至106頁）「撥備」所做的相關披露，截至本公告刊發日，除

以下所述，於本期內並無其他重大變化。

關於國家債券投資代理協議及基金信託協議項下客戶的額外利息補償計提的人民幣21,683,000

元，其中人民幣445,000元為多計提部分，於本期內轉回；

浙商證券於2009年對因其下屬一營業部原負責人非法挪用客戶存款和資金的案件涉及的本金

及部分利息計提的人民幣94,860,000元撥備，已於本期內全部賠付；

北京中泰元國際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北京中泰元」）與浙商證券簽訂資產委託合同的糾紛，也

因年內北京中泰元撤訴而全額轉回，涉及金額人民幣12,98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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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2010年在政府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等多種措施下，有效

鞏固和擴大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使得中國經濟運行態勢總體良好，2010

年全國GDP同比增幅為10.3%。2010年浙江省也隨著整體經濟恢復平穩較快發展，

各行業逐漸回到均衡發展態勢，於本期間內全省GDP比去年同期增長11.8%。

隨着國內宏觀經濟的回穩向好，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整體業務收入同比去年有所

增長，惟各項業務的表現各有不同。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實現各項收入人民幣69億

7,957萬元，同比增長11.9%。其中人民幣35億9,046萬元來自於本集團經營的兩條

主要高速公路業務，佔總收入的51.4%；人民幣17億3,107萬元來自於高速公路服

務區、加油、廣告等相關業務，佔總收入的24.8%；證券業務於本期間內為本集

團帶來了人民幣16億5,805萬元的收入，佔總收入的23.8%。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收入的分析列載如下：

2010年 2009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通行費收入

　滬杭甬高速公路 2,848,805 2,451,957 16.2%

　上三高速公路 741,652 759,434 -2.3%

其他收入

　服務區 1,641,748 1,185,813 38.4%

　廣告 85,881 85,076 0.9%

　道路養護 3,439 3,784 -9.1%

證券業務收入

　佣金 1,431,416 1,582,623 -9.6%

　銀行利息 226,630 170,074 33.3%

小計 6,979,571 6,238,761 11.9%

減：營業稅 (210,507) (202,467) 4.0%

收益 6,769,064 6,036,29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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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業務

得益於2010年浙江省內公路貨物週轉量的增長，汽車銷售量的不斷增強，以及外

貿出口恢復性增長的多項有利因素，使得本期間內來往於本集團轄下兩條公路車

流量的自然增長幅度較高。

與此同時，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於2010年1月1日結束施工，公司通過加強多種宣

傳舉措，使滬杭段的車流量得以快速恢復到分流前的水平。加之，世博會在上海

的舉辦，有利來往於本集團轄下兩條高速公路客車車流量的增加。

已於2010年4月實施的貨車計重收費政策，在有效減少嚴重貨車超載現象的同時，

提高了貨車通行費收入，也改變了近年來本集團高速公路通行費收入增幅低於車

流量增幅的趨勢，使得2010年的通行費收入增幅比車流量高約3個百分點。

早於2009年10月中旬啟用的浙江省高速公路二義性路徑識別系統，在給滬杭甬高

速公路的車流量帶來增長的同時，對本集團轄下上三高速公路的車流量卻造成了

負面影響，這也是上三高速公路通行費及車流量增幅同比去年出現下降的主要原

因。但該系統的實施於本期間內，整體上令兩條高速公路的通行費收入略有正面

影響。

為提高收費效率，方便過往司乘人員以更快捷、便利的方式進出高速公路各收費

站點，本公司已於2010年4月全面啟用了第一階段的8個不停車收費站點，至正式

運行以來目前該不停車收費系統的使用量已佔全省高速公路不停車收費使用量的

30%，受到了用戶的好評。

鄰近滬杭高速公路的申嘉湖杭高速公路，雖然該路段已於2010年2月正式通車，但

其對本集團所轄路段的車流量影響不大。惟於2010年7月22日開通的諸永高速公

路，除了對本集團轄下的杭甬高速公路有微小的車流量分流外，對上三高速公路

造成了較為明顯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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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滬杭甬高速公路於本期間內平均每日全程車流量為38,784輛，同比增長

13.3%。其中，滬杭甬高速公路滬杭段日均全程車流量為 39,548輛，同比增長

19.7%；杭甬段日均全程車流量為38,238輛，同比增長8.9%。上三高速公路於本期

間內日均全程車流量則為17,584輛，同比下降6.2%。

本期間內，來自248公里的滬杭甬高速公路及142公里的上三高速公路通行費收入

總額為人民幣35億9,046萬元，同比增長11.8%。其中，來自於滬杭甬高速公路的

通行費收入為人民幣28億4,881萬元，同比增長16.2%；來自於上三高速公路的通

行費收入為人民幣7億4,165萬元，同比下降2.3%。

高速公路相關業務

本公司透過附屬公司和相關聯營公司，於高速公路沿線經營與收費公路相關的業

務，包括服務區的加油站、餐館和商店，以及高速公路沿線的廣告和汽車服務等

業務。

於本期間內，受惠於宏觀經濟的企穩回升，省內汽車保有量的持續增長，以及上

海世博會的舉辦，不僅給往來本集團轄下兩條高速公路車流量帶來了增長，同時

也促進了服務區遊客消費意願的上升。車流量的回流和成品油銷售量的大幅增長，

以及成品油價格的上漲也給加油站收入帶來了增長，使得服務區的收入也大幅提

高，本期間內該收費公路相關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 17億4,212萬元，同比增長

35.5%。

證券業務

2010年境內證券市場呈現震盪回調走勢，交易量相應減少。與此同時，由於國內

各大券商紛紛增設營業網點，使得券商行業的市場進一步加劇，佣金率繼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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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證券積極應對激烈的競爭環境，努力拓展各項業務，證券經紀業務市場佔有

率、客戶總數等持續保持上升，營業網點增至54家。資產管理業務獲得大幅增長，

2010年獲批發行五隻集合資產管理計劃，業務淨收入進入國內券商行業前列。投

資銀行業務、期貨業務等也取得了較好的增長。

於本期間內浙商證券錄得營業收入為人民幣16億5,805萬元，同比下降5.4%，其中

佣金收入為人民幣14億3,142萬元，同比下降9.6%；銀行利息收入為人民幣2億

2,663萬元，同比增長33.3%。浙商證券為了控制風險，其70%以上的自營證券業

務投資在風險相對較低的債券上，因而計入合併綜合收益表的證券投資收益為人

民幣1億1,991萬元。

長期投資

浙江高速石油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50%股權的聯營公司）本期間內，受益於

石油零售價格的上漲，以及石油銷售量的增長，實現收入為人民幣35億5,190萬

元，同比增長32.3%。但由於2010年新增五個加油站，因此增加了相應的租賃費、

人工成本和修理費，於此本期間內該聯營公司淨利潤為人民幣1,752萬元，與去年

基本持平。

浙江金華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23.45%股權的聯營公司）經營的全長

69.7公里的甬金高速公路金華段，由於2009年營收基數較低，2010年受惠於計重

收費以及二義性精確拆分帶來通行費收入的增長，於本期間內該路段的平均每日

全程車流量為9,277輛，通行費收入為人民幣1億8,995萬元，同比增長37.3%。由於

其財務負擔較重，本期間該聯營公司仍有人民幣6,845萬元虧損，但虧損額正在逐

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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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囱世紀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本公司擁有27.582%股權的聯營公司）主要

收入來源於印刷業務和房屋租賃。於本期間內，其經營狀況並無改善，但由於期

內減少了一家附屬公司的持股比例，使得其年內實現淨利潤人民幣427萬元。

財務分析

本集團採取穩健的財務政策，以實現為股東提供優質回報的長期目標。

於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溢利約為人民幣 18億7,150萬元，同比增長

4.2%，而每股盈利為人民幣43.09分。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共計人民幣196億7,310萬元（2009年：人民

幣179億零378萬元），其中銀行結餘及現金佔30.5%（2009年：29.5%），代客戶持

有的銀行結餘佔 59.4%（2009年： 64.4%），持作買賣的投資佔 4.1%（2009年：

2.9%）。 2010年 12月 31日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 1.3（2009年：

1.3），剔除證券業務客戶款項的影響因素後，本集團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減去代

客戶持有之銀行結餘除以流動負債減去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餘

額）則為2.6（2009年：2.6）。

本集團於2010年12月31日持作買賣的投資為人民幣8億零377萬元（2009年：人民幣

5億1,790萬元），其中，74.7%投資於公司債券，24.6%投資於股票市場，其餘投資

於開放式基金。

於本期間，來自本集團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25億5,050萬元，同比下

降14.8%。

董事認為，本公司在可預見的未來並不會遇上任何資金流動性和財務資源上的問

題。



– 17 –

借貸及償債能力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總負債為人民幣159億5,694萬元。其中，11.4%為借

款，而72.9%為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

本集團 2010年 12月 31日的附息借款總額為人民幣 18億 2,200萬元，較年初增加

12.3%，其中包括人民幣8億2,200萬元的國內商業銀行借款，以及本公司於2003年

發行的人民幣10億元10年期企業債券。附息借款中的54.9%毋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國內商業銀行借款為半年期和一年期的短期借款，

其中人民幣4億7,200萬元為固定利率貸款，年利率從5.10%到5.81%，人民幣3億

5,000萬元為浮動利率貸款，年利率從5.00%到5.52%；企業債券的年利率固定為

4.29%，每年需付息一次；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年利率固定在

0.36%；本集團世界銀行美元貸款折合人民幣4億2,238萬元已於期內全部償還。

於本期間，利息支出總額為人民幣1億2,098萬元，息稅前盈利為人民幣32億3,225

萬元，故盈利對利息倍數（息稅前盈利除以利息開支）為26.7（2009年：50.2）。

於2010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47.4%（2009年12月31

日：47.3%）；剔除證券業務客戶款項的影響因素後，本集團資產負債率（即總負

債減去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餘額除以總資產減去代客戶持有之

銀行結餘）則為19.7%（2009年12月31日：18.4%）。

資本結構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為人民幣176億9,512萬元，固定利率債務

為人民幣131億零303萬元，浮動利率債務為人民幣3億5,000萬元，無息債務為25

億零391萬元，分別佔本集團資本總額約52.6%、38.9%、1.0%和7.5%。2010年12月

31日的杠杆比率（債務總額減去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餘額除以

權益總額）為24.4%（2009年12月31日：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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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承諾和使用

於本期間，本集團資本性開支為人民幣4億6,182萬元，本公司資本性開支為人民

幣1億6,916萬元。在本集團全部的資本開支中用於房屋購建的為人民幣1億4,948萬

元，用於設備購置的為人民幣1億3,348萬元，用於收購浙江高速投資發展有限公

司49%股權為人民幣9,709萬元，用於浙江金華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增資款為人

民幣2,345萬元，用於上三高速紹諸樞紐和紹嘉樞紐間的拓寬工程為人民幣2,430

萬元，用於設立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由浙商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持有25%權

益的聯營公司）為人民幣2,500萬元。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資本開支承諾總額分別為人民幣7億6,566

萬元和人民幣2億2,672萬元。在本集團的總資本開支承諾中，人民幣3億6,018萬元

歸屬於房產購建，人民幣3億4,276萬元歸屬於設備購置，人民幣4,662萬元歸屬於

上三高速公路紹諸樞紐和紹嘉樞紐間的拓寬工程，人民幣1,610萬元歸屬於服務區

改擴建。

本集團將依靠內部資源支付以上資本開支承諾，不足部分會優先考慮債務融資等

渠道支付。

或有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有負債和資產抵押及擔保。

外匯風險

除了以港幣向海外股東支付股息外，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均以人民幣結算。因此，

本集團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有限，另外，本集團也沒有使用任何套期金融工具。

儘管董事並不預期本集團有任何重大的匯兌風險，但不能保證外匯風險在未來不

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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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面對極為複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和多發頻發的自然災害，中國經濟仍處於總

體回升向好的態勢。當前浙江省在基礎設施明顯改善，消費對經濟拉動不斷增強

的作用下，外貿出口恢復性高位增長，汽車零售額呈持續快速增長，在此有利因

素的作用下，預期2011年本集團轄下的兩條高速公路仍將有明顯的車流量自然增

長。

然而於2010年7月通車的諸永高速公路，將持續會對本集團轄下的杭甬高速公路和

上三高速公路帶來分流。而於2010年10月26日開通的滬杭高鐵，對杭州和上海之

間的客運大巴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外，但預期2011年對本集團總的通行費收入影響

不大。

2010年4月16日實施的貨車計重收費政策，已經給本集團帶來了較為良好的通行費

收入增長，預期2011年該項措施仍將會對集團的通行費收入有著較為正面的利好。

與此同時，浙江省首次推行的高速公路不停車收費服務系統，在先期取得良好的

成績後，還將於2011年年底啟動第二階段的實施計劃，並將於2015年覆蓋本集團

轄下全部收費站點。

預期國家為抑制通貨膨脹將會進一步收緊流動性，2011年證券市場的走勢不確定

因素增多，加之券商行業激烈競爭仍無趨緩跡象，浙商證券仍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環境。未來浙商證券將通過大力發展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固定收益等核心業務，

穩步擴張營業網點，爭取創造良好的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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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公司「十二‧五」規劃提升能力促轉型的開局之年。公司在做強高速公

路主業的同時，將積極培育多元經營的管理能力；利用公司良好的現金流條件，

繼續努力尋求適合的投資收購、受託經營集團外的高速公路項目；爭取通過債務

及／或股權融資等渠道充分發揮現有的融資能力，拓展業務發展空間。公司全體

員工，將繼續追求良好業績，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而努力。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的股份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贖回或注銷任何本公司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完全遵守了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

相關守則條文，並在適用的情況下採納了《守則》中的建議最佳常規。

公司秘書變更

董事會宣布鄭輝先生獲委任擔任公司秘書以替代章靖忠先生（「章先生」），於2011

年3月13日生效。章先生繼續擔任本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董事會在此對章先生

自1997年起任公司秘書所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陳繼松

董事長

中國杭州，2011年3月13日

於本公告發布日，本公司各位執行董事包括：陳繼松先生、詹小張先生、姜文耀先生、章靖忠先生

和丁惠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包括：張魯芸女士；本公司各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

董建成先生、張浚生先生和張利平先生。


